 贵州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
普通高等学校暂行规定

省教育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公安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监察厅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考生合法权益，维护教育公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46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报考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考），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各级政府应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建立教育、发展改革、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监察等部门各司其职和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切实有效地做好各职能内相关工作。
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应做好招生计划编制、考生报名组织、考试实施以及招生录取等工作。发展改革部门应将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安部门应提供外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居住等相关信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提供外来人员的就业和社保信息。监察机关应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纪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章    报考条件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可在我省参加高考：
（一）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取得初中毕业证书，高中阶段在我省连续就读三年，有我省高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考生高考报名前，其父亲（或母亲）在我省居住，有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持有我省居住证（或暂住证）和在我省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均在三年以上（含三年）。
（二）考生父亲（或母亲）系经我省县级以上（含县级）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按程序调入我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考生户籍在高考报名前迁入我省，高中阶段在我省就读，有我省高中阶段学籍。
（三）考生父亲（或母亲）系高级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才，经我省县级以上（含县级）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同意，引进到我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考生户籍在高考报名前迁入我省，高中阶段在我省就读，有我省高中阶段学籍。
（四）考生父亲（或母亲）系经我省市（州）级以上（含市、州）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在我省连续工作二年以上（含二年），考生户籍在高考报名前迁入我省，高中阶段在我省连续就读二年以上（含二年），有我省高中阶段二年学籍。
（五）考生父亲（或母亲）系由部队转业（复员）安置到我省，考生和父亲（或母亲）户籍迁入我省，在我省高中学校就读，有我省高中阶段学籍。
（六）考生父亲（或母亲）按程序调入我省国有企业工作，
考生和父亲（或母亲）户籍迁入我省，高中阶段在我省就读，有我省高中阶段学籍。
（七）考生和父亲（或母亲）在我省有常住户籍，考生高中阶段在我省连续就读三年，有我省高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
（八）考生本人户籍迁入我省六年以上（含六年），有我省初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高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
第五条    符合第四条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时，应出具以下报考材料：
（一）符合第四条第一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亲（或母亲）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或暂住证）、住房证明（房屋使用权证明或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务工证明、社保证明，考生居民身份证、初中毕业证、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二）符合第四条第二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亲（或母亲）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县级以上（含县级）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作调动文件，考生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三）符合第四条第三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亲（或母亲）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县级以上（含县级）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原件及单位工资发放证明，考生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四）符合第四条第四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亲（或母亲）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市（州）以上（含市、州）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原件及单位工资发放证明，考生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五）符合第四条第五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亲（或母亲）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部队转业（复员）证、接收单位证明，考生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六）符合第四条第六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亲（或母亲）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工作调动文件，考生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七）符合第四条第七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父亲（或母亲）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考生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八）符合第四条第八项报考条件的考生，须提供考生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我省初中及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初中毕业证、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第六条  不符合本规定报考条件的考生，按如下办理：
（一）户籍未迁入我省的，应回其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报名。
（二）户籍已迁入我省的，可将户籍迁回原所在地参加高考报名，也可申请在我省报考第三批次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学校。
 
第三章   审核监督
 
第七条   考生的学籍和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由其就读学校班主任、校长签署审查意见，经县级教育部门审核确认。
第八条   考生的户籍审查由考生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负责，派出所负责人签署审查意见，经县级公安局审核确认。
第九条   考生父亲（或母亲）务工证明由务工单位或其居住地(或暂住地) 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和审核。
第十条  考生父亲（或母亲）缴纳社保的证明和社保凭证，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保经办机构出具和审核。
第十一条  县级招生监察办公室负责对考生申报的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审查，认真做好登记、编号、汇总和造册，并将审查证明材料报送市（州）招生监察办公室，报送的证明材料复印件要注明“原件已审”，并经审查人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二条  市（州）招生监察办公室在高考报名结束后20天内，须将本辖区考生名册（含光盘）、《贵州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考生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报送省招生监察办公室。
第十三条   省招生监察办公室对考生报考资格作出审查结论，并书面通知考生就读学校所在市（州）招生监察办公室。
第十四条   考生报考资格审查工作实行“ 谁审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各级审查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审查单位负责人及审查人应在《贵州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相关审查栏目内签字和加盖单位公章，并对审查结果负责。
 
第四章   公示及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考生资格审查结论在考生就读学校、县级招生办和省招生考试院网站公示，公示时间10天。
第十六条   公示工作实行属地负责制。公示期间，各级招生办、招生监察办、考生就读学校应设置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和政策咨询工作，对有反映的考生，应认真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情况报送省招生监察办公室处理。
第十七条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查实后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取消其学籍：
（一）伪造或者变造学籍、户籍、居民身份证、社保证明、居住证、暂住证及其他证明材料取得报名资格的。
（二）在不同省份重复报名或者通过办理非正常学籍、户籍迁移手续取得报名资格的。
（三）未报经招生监察办公室审查或者未如实填报《贵州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的。
（四）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有关规定对教育系统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对其他部门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一）为考生及考生父亲（或母亲）提供虚假证明、证件、档案等相关材料，使其取得报名考试资格的。
（二）伪造、变造考生档案（含电子档案）的。
（三）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成绩、考试数据、信息的。
（四）利用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五）组织、参与“高考移民”活动的。
（六）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4年我省高考报名时开始执行，原贵州省招生委员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监察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发布的《贵州省关于外省学生迁入我省报考普通高校资格审查规定》( 黔招委〔2007〕 22号)同时废止。
